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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蕭荷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04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F042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51066788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國立中山大學辦理115年度「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

工作坊（北部場、中部場）」一案，請鼓勵學校教師踴躍

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6月1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5280227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提升各級學校人員對修復式正義及創傷知情理念於霸凌

事件處理之瞭解，並透過模擬演練及實作，強化其因應教

育現場衝突與霸凌情境之處理能力，遂辦理旨揭工作坊。

三、旨揭工作坊規劃辦理2場，報名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北部場：

１、時間：115年7月1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。

２、地點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（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2樓感

恩廳）。

３、對象：各級學校人員（以學務人員、輔導人員、專輔

人員、諮輔人員、行政人員為優先），大專校院錄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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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人、高中職錄取25人、國中錄取25人、國小錄取25

人。

４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5年7月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4時

截止，於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cWQybLLrvXqeZnxi8報名。

(二)中部場：

１、時間：115年8月10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。

２、地點：臺鐵新烏日站3樓（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3

樓瓦特廳）。

３、對象：各級學校人員（以學務人員、輔導人員、專輔

人員、諮輔人員、行政人員為優先），大專校院錄取

45人、高中職錄取25人、國中錄取25人、國小錄取25

人。

４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5年7月2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

截止，於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dvJjz8F3nrkX2w9C6報名。

四、以上2場次活動名額皆為120名，於報名截止後由承辦單位

以教育階段分組隨機抽取形式決定錄取人員，錄取情形於

活動前3-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，請准予參訓人員公差假辦

理。

五、本案相關疑義請洽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羅書芹專任

助理，電話：（07）5252000，分機5893；電子信箱：

nsysubullying@gmail.com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
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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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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